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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处室，煤炭工业局、中小企业局，所属单位：
为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，进一步规范市场主体准入前信用承诺，促进企业落实主体责任，引导企业诚信经营，根据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要求，经研究，决定建立信用审查和承诺制度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信用审查和承诺的对象
信用审查和承诺的对象是在我委取得各类行政许可的生产经营企业。
二、信用审查和承诺的方式、内容
信用审查采取网上查询方式进行审查。主要通过自治区信用系统平台、信用内蒙古、信用中国网站对审查对象进行诚信经营等遵守信用情况进行查询，同时对审查对象的信用信息报告和信用评价报告进行审查。
承诺对象以书面形式公开作出承诺书。承诺书的内容主要包括：
（一）承诺申请行政许可时所提供的资料合法、真实、准确、有效。
（二）承诺取得行政许可后，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依法依规开展生产经营活动。
（三）承诺自觉接受我委的监督检查，自觉接受社会、群众、新闻舆论的监督。
（四）承诺积极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，自觉遵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信用体系制度，共同树立信用自律的道德观念和行业风尚。
（五）承诺如发生违法违规行为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并自愿接受我委依法给予的行政处罚和其他惩戒。
三、信用审查和承诺程序
（一）各职能处室、单位通过自治区信用系统平台、信用内蒙古等网站对审查对象进行信用查询，了解其诚信经营、奖惩等信用情况，并对其信用信息报告和信用评价报告进行审查。并将查询结果进行截图存档、备查。
（二）规范承诺书格式文本（见附件），供生产经营单位填写。
（三）审查对象作出信用承诺。生产经营单位在申请行政许可或领取证照时，填写并提交《信用承诺书》，生产经营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、主体名称发生变更的，应当重新作出信用承诺；《信用承诺书》应经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字，一式两份，一份由生产经营单位留存、一份交由作出行政许可的职能处室保存。
（四）信用承诺运用。各职能处室、单位通过委网站向社会公示生产经营单位作出的信用承诺信息，作为今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、失信惩戒等行政管理事务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四、有关要求
（一）提高思想认识。各职能处室、单位要高度重视信用承诺制度的履行工作。在办理行政许可事项时，要认真履行信用承诺制度，指导、督促承诺对象建立健全工作管理责任机制，明确责任人，填写信用承诺书，并及时研究解决信用承诺制度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切实做好信用承诺制度实施的各项工作。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处室、单位要积极引导生产经营单位规范执行信用承诺制度，不断增强信用自律意识，营造诚实守信社会环境。
（三）加强督导考核。各职能处室、单位要认真抓好落实。此项工作将列入年终考核指标。委法规处负责做好督促、协调工作，确保信用承诺制度落到实处、取得成效。

